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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阳城建职业学院

关于印发《江阳城建职业学院中等职业教育

免学费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全校各部门：

为确保我校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工作有序开展，保障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结合国家有关文件精神，经

学校决定，制定了《江阳城建职业学院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

实施细则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各部门、二级学院认真执行。

附件：江阳城建职业学院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实施细则

江阳城建职业学院

2021 年 9 月 6 日



附件

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实施工作，

帮助中职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

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，是指中等职业学校全日

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、二、三年级在校生中农村（含县镇）

学生、城市涉农专业学生、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、民族地

区学生就读学生、戏曲表演专业学生免除学费（其他艺术类

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）。

第三条 学校应按规定受理学生申请，组织初审，按程

序报至同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审核、汇总。审核结果应在学

校内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公示时，严禁涉及学生

个人敏感信息及隐私。

第四条 学校应及时更新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数

据，确保学生资助信息真实准确。

第五条 学校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工作实行学校法人

代表负责制，校长是第一责任人，对学校资助工作负主要责

任，指定专人具体负责学生资助工作。

第六条 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，可先办理入学手



续，根据核实后的家庭经济情况予以相应资助。

第七条 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

政共同承担，省级财政统筹落实，省和省以下各级财政根据

各省(区、市)人民政府及其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中等职

业学校学费标准予以补助。

第八条 学校相关部门应当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财经法规，

对国家划拨的经费实行分账核算，专款专用，不得截留、挤

占、挪用，同时接受财政、审计、纪检监察、主管机关等部

门的检查和监督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授权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


